               投诉处理结果公告

项目编号

JXYL2022-G0302-B

项目名称

九江市中心城区环卫市场一体化采购项目（八里湖新区标段）
三、相关当事人

投诉人: 宜春市佳泰环境服务有限公司（以下称投诉人）
地址: 江西省宜春市经济开发区经发大道6号1886新能源交易中心

被投诉人：九江市城市管理局（以下称采购人）

地址：九江市八里湖新区长虹西大道111号

被投诉人：江西银隆管理咨询有限公司（以下称代理机构） 

地址：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会展路545号红谷城投大厦11层

 四、基本情况

投诉人因对代理机构就本项目作出的质疑答复不满意，向本机关提起投诉。投诉事项为1-4、招标文件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。本机关依法调查并作出处理决定。
五、处理依据及结果

根据《政府采购质疑与投诉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94号）第二十九条第二项规定：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，投诉事项不成立。投诉事项1、3不成立。

根据《政府采购质疑与投诉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94号）第三十一条规定：投诉人对采购文件提起的投诉事项，财政部门经查证属实的，应当认定投诉事项成立。影响或者可能影响采购结果的，财政部门按照下列情况处理：（一）未确定中标或者成交供应商的，责令重新开展采购活动。投诉事项2部分成立，投诉事项4成立，责令重新开展采购活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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